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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师党宣字〔2026〕15 号

学校各单位：

建校 70 年来，一代代青师人接续奋斗、努力拼搏，积淀形

成了“勤学修德、为人师表”的校训，彰显了学校为党育人、为

国育才的责任与担当。站在建校 70 周年新的历史起点上，为深

入挖掘学校丰厚文化内涵，凝聚广大师生共同的精神追求，构筑

具有历史内涵和时代特征的师大文化精神体系，学校决定开展校

风、教风、学风表述语征集活动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征集对象

全体师生员工，校友以及关心、支持青海师范大学发展的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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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各界人士。

二、征集时间

公告发布之日至 4 月 30 日。

三、征集作品

校风 ：校风是学校办学宗旨的集中反映，是治校、治教、

治学的综合体现。作品应能体现学校的办学理念、育人方针和办

学特色，体现学校全体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，激发全体师生

员工的爱校热情。

教风 ：教风是教师职业操守、专业素养和业务水平的集中

反映，是教师的教学作风、治学态度、职业追求的综合体现。作

品应能彰显教师的立德树人情怀、治学研究态度、职业素养追求，

让尊师重教的氛围更加浓厚。

学风 ：学风是学校治学精神、治学态度和治学原则的综合

体现，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学习态度和学习风气。

作品应能展现师生在科学研究与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

风貌和学术规范，激励学生奋发向上、努力成才。

四、征集要求

1.作品要立意高远，内涵丰富，符合学校办学定位，反映办

学历史传统，有较强的昭示力和凝聚力。

2.作品要求语言精练，准确生动，言简意赅，朗朗上口，简

明易记，避免雷同。

3.作品需附阐释说明，如文字或语句含义、所含典故、出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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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所蕴含的意义等。

4.作品凡涉及文字表述部分应按照《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

准》中相关要求行文。

5.作品必须具有原创性，参与征集的作品一经采用，作品的

著作权、修改权和使用权归青海师范大学所有，学校有权修改或

部分使用，如涉及抄袭或其他侵权行为，由作者承担一切责任。

五、表彰奖励

1.学校将组织专家对应征的作品进行评选，产生入围作品，

在广泛征求师生、校友意见后，综合评审确定最终入选作品。

2.学校拟设立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、优秀奖等奖项。对

获得者颁发奖金、证书，对优秀奖获得者颁发证书。

六、投稿方式

可个人投稿，也可以集体投稿，允许一人投多个方案，也可

就其中一项或数项投稿，稿件需中注明投稿人和投稿人单位。以

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 qhsdxcb@qhnu.edu.cn ，邮件主题须标明

“三风征集投稿”，稿件须采用 word 文档编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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